
生活醫療
法律

「妹妹，還沒輪到妳嗎？」李珊望著剛走

進皮膚科診所的父親，心裡正在OS：《爸爸

怎麼如此問？沒看到還有其他病人嗎？》話雖

如此，但仍淡定地回答：「快輪到了！你這邊

坐。」此時姊姊正好從隔壁藥局回到診所。

「Daddy，這麼快就找到停車位，今天運

氣真好啊。」李伊見到父親如是問。

「什麼運氣好？我知道附近的付費停車場

在哪，付費節省時間是原則…」

李伊心裡也是一陣O S：《學過法律的

Daddy又要開始講大道理了，得快點中斷他的

回話。》「對！對！付費節省時間是原則…不

過剛才我幫阿嬤拿慢性病連續處方藥，沒付費

反而比較慢喔。」

「甚麼？有這檔事？」父親一臉疑惑。

「不信你等一下自己問邱藥師。」難得有

父親不清楚的事，李伊一臉得意狀。

「姊姊妳有沒有跟邱藥師提及阿嬤上回領

慢性病藥品時的怪事？」父親開始轉移話題，

真是個靈活又狡猾的法律人。

「有啊！她說那家健保特約藥局兼有藥品

販賣業務，也就是同時具有藥商身分，所以有

生意頭腦；她則是專職調劑業務的健保特約藥

局，不會有販賣的業務，當然不會推銷保健商

品。」

「原來不僅斯斯有兩種，健保特約藥局

也有兩種嗎？應該仔細請教邱藥師…」父親一

定又想到他的指導教授那套「斯斯有兩種」理

論，老套啊，不過有用。

「這方面我有請教邱藥師：健保局為什

雙合耳鼻喉科聯合診所 李志宏

醫療法律生活化系列（4）

門前藥局的假議題與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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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要跟有藥商身分的藥局簽約？這難道不會影

響調劑及醫療品質嗎？她說因為自己是藥師身

分，所以不方便回答。」

「這可能就是前幾年有醫師、藥師跟我詢

問有關『門前藥局 1 』問題的延續。」

「什麼？門前藥局？就像夜市正常商家門

口的攤位嗎？那有沒有門後藥局？」李伊露出

既期待又怕傷害父親的表情。

「門後藥局？有點熟悉的名稱，讓我想一

想…」李伊看到父親眼珠轉動，他的腦袋瓜子

一定同時正在快速轉動。

「我想起來了！十多年前Daddy的高中同

學自己開診所，他的地點很特別，前後都是馬

路，有二個門牌號，所以準備一邊登記為健保

診所，另一邊登記為健保藥局，聘請一位合格

藥師來主持業務，也就是診所與藥局的後面是

相通的。」

聽到這麼奇特的格局，李依興趣大增地

問：「後來呢？」

「聽我同學說，藥師公會派了二位代表實

地訪查，先訓斥那位受聘的女藥師『不要幫醫

師做違法的事』，那位女藥師被訓到掉眼淚，

接著二位代表討論後告訴我同學這是『門後藥

局』，不合法！…」說到這裡，父親停頓一

下，若有所思。

「當年我尚未接觸法律，不知道何謂『門

後藥局』？是否違法？」

「後來呢？」

「為了顧全大局，最後診所將該女藥師聘

為員工，在診所內執行調劑業務。」父親輕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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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了口氣，接著說：「令人氣憤的是…我先聲

明這是同學的感覺，Daddy只是轉述。藥師公

會其中一位代表先行離去，另一位代表居然聲

稱他的夫人也是藥師，他們經營的藥局離診所

不遠，暗示聘她為藥局負責藥師，結果會不一

樣…」

「Daddy，怎麼聽起來怪怪的，診所及

醫師好像處在相對弱勢？」李伊如是問，但

心裡卻是再一次OS：《超會閃法律責任的老

爸。》

在這番對話的同時，妹妹也看完診拿著處

方箋走出診間。

「你們還在聊天啊！什麼內容讓你們如此

入神，連叫到我名字都沒聽到！」

「好吧，我們一起去領藥。」父親接過妹

妹的處方箋如是說。

走出診所，進入隔壁健保特約藥局，當然

也是邱藥師來接待。

「李先生，怎麼有空來這裡？」兩姊妹心

裡同時OS：《邱藥師認識老爸？》

「剛好有空陪小女兒來看皮膚科，這張處

方箋就麻煩妳調劑；對了，妳先生受雇糾紛的

那件事處理得如何？」

「又能怎麼樣？只能自己摸摸鼻子自認倒

楣，主動到衛生局更換負責藥師。」

「那麼所挨揍的那幾拳怎麼算？聽妳說他

有受傷啊！」

「能怎麼算？聽我先生提及被關在藥局的

那一個鐘頭有多恐怖，揮拳的那位高頭大馬、

一幅凶神惡煞像，保住小命已屬不易，不想再

節外生枝…」不等邱藥師把話說完，老爸急忙

問：「不打算告那位藥界老闆傷害罪及強制罪

2 嗎？」好像惟恐天下不亂的態勢。

「不了！不了！反正往後寧可受雇於醫師

老闆，再高的薪水也不願受雇於藥界老闆。」

邱藥師頻頻為其心愛的藥師老公叫屈。李伊心

裡更是納悶，那麼短的時間，藥師也變成弱勢

之一，甚至挨揍。

「所以我在電話中跟妳說，門前藥局絕

對是一個假議題，但是部分醫界人士卻不明就

裡，與藥界及健保局達成違法『共識 3 』，屈

意配合，造成許多醫師及藥師被移送法辦 4 ，

實在有夠冤枉。」老爸似乎是在解釋給兩姊妹

聽。「還好已經取消莫名其妙的『獨資認證』

5 ，否則妳先生的麻煩不止於此。」

「Daddy，你所說的門前藥局到底是什麼

意思？」李伊突然加入討論。

「像我負責的這家健保特約藥局就可以稱

為『門前藥局』，我主要接受鄰近三家診所醫

師所開的處方箋做藥品調劑業務，不做藥物販

賣業務。兼營藥物販賣業務的健保特約藥局，

在我們藥界稱為『社區藥局』。」邱藥師以其

專業如是回答，姊妹倆感覺突然豁然、知曉。

「所以D a d d y稱這種藥局為『合作藥

局』，才符合實際情形，專業調劑業務不至於

被汙名化。至於獨資認證或公證問題，妳姊妹

倆常去就醫的施醫師曾經跟我提過，獨資認證

本質就是明顯的陷阱，哪一種行業用法律來限

制只能獨資、不能合夥？這些合作的醫師及藥

師若不提獨資認證，難道不能執業嗎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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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停頓了一下，用以吸引大家的注意。

「當然不是！那只是健保藥事服務費，也

就是調劑費支付方式的例外情形，當年為了所

謂醫藥分業政策，在有限的健保資源中另外支

付處方釋出費25點以為鼓勵，另有藥事服務費

24點之差額，用通俗的說法就是：挖個陷阱讓

不知情的醫師、藥師來跳。」

「好惡劣喔！」姊妹齊聲如此驚嘆，姊姊

接著又說：「沒想到健保局如此心機，白袍底

下卻也是如此不平靜。」

「記得Daddy表哥上回從美國回來探親曾

提及的那句話嗎？…」父親又停頓了一下，

「Taiwan. Everything is business！記得嗎？」

此時邱藥師露出神秘微笑，「李珊，妳的

藥品好了，這種藥膏早晚擦在痘痘處，塗抹到

看不到藥膏為止，也就是讓皮膚完全吸收；這

顆藥三餐飯後服用，症狀未改善或未完全痊癒

時，千萬記得回診。」

「妳們看，光是用藥的說明及叮嚀，就知

這種合作藥局多好？才是真正的醫藥合作一起

為病人服務，那種送禮物的藥局有幾家能做到

這地步？販賣藥物才是第一要務。」

「謝謝李先生幫我回答難以啟口的問題，

不過我們這種用心的門前藥局也有經營上困難

之處，而且來自主管機關的怠惰所造成，真無

奈…。」邱藥師脫口說出這一段，似乎是埋藏

很久的心底話。

「我瞭解！我瞭解！」父親如是回答，姊

妹倆更加困惑。（待續）

問題 1 ：何謂門前藥局？

解  答：門前藥局與藥價黑洞一樣，都是特定

衛生主管機關與特定藥界人士刻意製造出來的

「新聞議題」，事過境遷後，除了少數特殊情

況被更少數的特定人士再利用一下下外，已無

新聞話題與價值。但當時所造成的裂痕，至今

仍歷歷在目。健保局於95年1月1日公告實施

「診所不合理處方釋出型態」檔案分析不予支

付指標與方式，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一章第六節調劑費案，而有

不得以特約藥局申報（即門前藥局）之認定條

件如下：一、違反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藥局

設置作業注意事項」者；二、藥局接受同一醫

療院所之處方，該醫療院所每月釋出處方件數

超過900張，且70%交付至該藥局者；三、藥

局每月調劑件數超過900張，且70%以上來自

同一特定醫療院所者。也就是這種藥局屬於醫

療院所的內部單位，稱為門前藥局；除非藥局

負責人（藥師或藥劑生）因上開規定，依法有

證明其開設之藥局係屬獨資經營之必要，可至

法院公證處或民間之公證人事務所辦理藥局獨

資經營切結書之認證，才屬於「社區藥局」。

這事件並無「依法證明」的依據，所以才需在

所謂的「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的附註上，由

切結人具名聲明：「由本人獨立出資經營，並

無他人出資事實，○○○藥局之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營亦無受他人控制等情事，以上如有虛

假，本人願擔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接受相關主

管機關之處分。」這一紙，成為「自證己罪」

的證據。筆者認為「門前藥局」根本在汙名化

專營調劑業務藥師的專業，所以應稱之為「合

作藥局」，合作為病人服務的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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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 ：何謂傷害罪、強制罪？二者有何不

同？

解  答：《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一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同法第287

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須告訴乃

論。…」同法第304條第一項：「以強暴、脅

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金。」同法、同條第二項：「前項之未遂犯罰

之。」也就是此條並非告訴乃論罪。故事中出

資藥商如果用「強暴、脅迫」方式逼迫受雇藥

師就範，就可能該當此罪。

問題 3 ：醫藥界與健保局的共識所指為何？ 

解   答：為處理門前藥局「衍生之不合理支

付」情況，藥界自民國91年至94年底止與醫

界、健保局協商達26次之多，終至94年10月

4日始達成以下八點共識（醫師公會全聯會理

監事會則於民國94年8月14日熱烈辯論，最後

以絕對壓倒性多數通過）：一、界定門前藥局

標準。（如問題 1 解答）二、前述門前藥局認

定事項如有爭議，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自行舉

證，向保險人申請覆核，覆核程序保險人應邀

西醫基層總額受託單位與中華民國藥師（生）

公會全聯會共同參與。三、門前藥局定義明確

後，不論採個案認定或通案解釋，門前藥局本

身及相對應之釋出處方之醫療院所，其藥事服

務費將降低及交付處方之25點診察費不得申

請亦不給付。四、藥事服務費自主管理額度需

控制在八億元內，含提升藥事服務品質費用約

一億五千萬元。五、門前藥局之藥事服務費比

照診所自聘藥事人員之藥事服務費給付之。

六、本共識實施後特約藥局日劑藥費比照診所

日劑藥費給付之。七、前述第四、五、六點之

共識及自主管理費用交由藥師（生）公會全聯

會修訂藥事服務費支付標準。八、本共識應由

西醫基層總額受託單位、藥師（生）公會全聯

會及健保局逐月監測實施情形，實施半年後應

重行檢討。

問題 4 ：移送法辦的時空背景為何？

解  答：民國95年5月22日時任高檢署謝文定檢

察長召開關於門前藥局會議之重大宣示：「地

檢署同意，醫療院所於6月30日前，提出獨資

認證之撤銷，並繳回溢領費用者，地檢署將視

個案情節輕重，依職權不予起訴或緩起訴，6

月30日後未撤銷獨資認證之藥局被查獲者，

檢方將依法處理。」當年法務部甚至發新聞

稿說明，其中一段如下：「據估計，目前每3

家健保藥局中，即有1家是『門前藥局』，由

基層診所釋出之處方箋，大約流入『門前藥

局』，形同從左手開出處方箋，再從右手接受

處方箋，顯示處方箋之釋出，係假象一場，此

行為涉及偽造文書、詐領健保費用，形成醫師

與藥師聯合詐騙健保給付之共犯結構。」民國

95年5月17日中央社新聞如下：「中央健保局

統計，全國獨資認證的藥局有一千九百八十六

家，疑似門前藥局有一千零六十一家，每年溢

領健保費約十六億元。」時任健保局醫藥管理

處專門委員黃肇明說，疑似門前藥局以台北縣

市、基隆、宜蘭地區三百零二家最多，花蓮、

台東的六十五家最少。黃肇明表示，健保局已

將名單交由各地檢署分案追查，同時也發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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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疑似門前藥局的負責人，只要在六月底前，

提出撤銷獨資認證，並繳回今年一到四月溢領

的藥事服務費及處方釋出費，健保局及檢方就

不會追究相關刑責。所以當年情境是官官聯

手、官官相護，那種肅殺之氣，相信自今仍有

醫師、藥師同儕：心悸猶存。

問題 5 ：何謂獨資認證或公證？

解  答：依據民國94年12月30日健保醫字第

0940060586號公告「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

如何辦理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認證作業」公告

事項：一、配合本保險95年1月1日起公告實

施「診所不合理處方釋出型態」檔案分析不予

支付指標與方式，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

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一章第六節調劑費案，本

保險特約藥局如欲證明為負責藥事人員獨資經

營，請依前開作業方式，向法院公證處或所轄

民間之公證人事務所提出認證申請。二、本保

險特約藥局得自95年1月1日起兩個月內，檢具

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之公證書正、影本（經查

驗無誤，正本檢還）及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

向所屬本局各分局申請覆核，通過者自實施日

當月生效。超過期限舉證者，於公證核准日起

15日內送核者，自公證核准日當月生效，超過

15日送核者，以分局受理日當月起生效。（新

藥局於特約時舉證，得於特約當月生效）三、

前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如何辦理藥局獨

資經營切結書認證作業」相關資訊，將置於本

局全球資訊網站醫事機構各類申請表單中供

參。所以問題的起因在於「檢具法院或民間之

公證人之公證書正、影本」，成為偽造文書的

依據；如果沒有檢具前述公證書，不是不予支

付，而是根據「不予支付指標」，藥事服務費

比照診所自聘藥事人員之藥事服務費支付之。

問題 6 ：若不提獨資認證，難道不能執業嗎？

解  答：當然不是！依前一題解答，因為

受限於「不予支付指標」，所以合作藥局等同

於內設藥局罷了。施肇榮理事在本事件發生

之際，曾建議不必去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公

證，仍以原方式申請給付，甚至以此告健保

局給付之訴的訴訟案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卻以：一、健保局94年12月30日健保審字第

0940060603號公告（支付標準增列通則7有關

藥事人員獨資經營藥局部分）暨附件，並未違

法，被告得以之作為被告逕行追扣原告藥事服

務費用之基礎：二、觀諸有藥劑師執照之負責

藥事人員不太可能僅與其他有藥劑師執照之負

責人合夥經營藥局，故現有「非獨資」之藥

局，通常是由「負責藥事人員」與「非負責藥

事人員」合夥出資（極少有負責藥事人員與負

責藥事人員合夥情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費用支付標準」第2部第1章第6節通則7因而限

定「檢具…公證係負責藥事人員獨資經營之藥

局者」，始得以特約藥局標準申報給付，自未

逾越比例原則，亦未過度侵害負責藥事人員之

權益。易言之，只要所調劑之處方有過度集中

某醫療院所之情事，除非該藥局能檢具該藥局

係「負責藥事人員獨資經營」之公証書，以排

除「含非負責藥事人員出資」之情事，方得以

特約藥局標準申報給付，否則僅能比照基層院

所藥事人員調劑標準支付藥事服務費。等理由

駁回原告之訴（詳細內容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決、97年度訴字第10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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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行政訴訟的法理依據，參酌行政機

關行政函釋作為「行政機關勝訴」的理由，並

不罕見。但法院以「非獨資」之藥局，通常是

由「負責藥事人員」與「非負責藥事人員」合

夥出資、「未逾越比例原則」及「未過度侵害

負責藥事人員之權益」的論理就是昧於現實，

故事中受雇藥師被出資藥商找人痛毆一事是

「真實案例」，並非筆者編造出來的，就如同

連鎖藥局各分店，哪一家是「獨資」？最後，

所謂「未過度侵害」應表示「有侵害」，故事

中之受雇藥商之藥師就是受害者，可惜他與大

多數醫師同儕一樣：採息事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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